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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而作出。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A股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以下公告為
本公司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之要求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姚巧紅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漢波先生及朱邁進先生，非執行董事馮
波鳴先生、張煒先生及林紅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阮永平先生、葉承智先生、芮
萌先生及張松聲先生所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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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参加了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二〇二〇年第四次董事会

会议。

全体独立董事承诺独立履行了职责，未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者与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的影响。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我

们审议了《关于对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现

对上述议案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1、关于对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和本公司关联方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等共计 16家公司作为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集团财务公司”）股东拟共同对集团财务公司予以增资。由于该

增资事项为按照原持股比例现金增资，增资完成后本集团持有中远海

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为 10.91%不变，我们认为，上述交

易是交易各方在公平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价格为交易基准订立的，

对公司而言，上述关联交易是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的，因此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综上，我们认为上述议案内容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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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的签字页）

阮永平 叶承智

芮 萌 张松声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